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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 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持续强化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 

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市直 

各单位，中央和省驻莞单位： 

由于当前国内外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，我市面临“外

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巨大压力。各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

位必须带头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现就持续强化党政机关、

国有企事业单位疫情防控措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单位主体责任。各党政机关、国

有企事业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，严格落实对本单位人员的监

管责任，带头落实非必要不离莞要求。加强人员离莞审批，

对确需离莞的人员，须由单位领导审批同意，并持有 48 小时

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离莞，并监督其返莞后主动报告，

配合做好相关健康管理措施。已开展外包驻点服务的单位，

要落实驻点人员疫情防控措施，与单位跟班挂职、劳务派遣、

厨工、保洁、绿化维护、装修施工、工程维修等人员一并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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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清单化、实名化管理。 

二、进一步强化个人防控责任。全市党政机关、国有企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切实履行健康第一责任人义务，非必要

不外出、不扎堆、不聚集，不去人流密集场所，同时引导带

动家庭成员参照执行。坚持做好个人防护，谨慎从中高风险

地区、国（境）外邮购、快递物品，在签收快件邮件及拆开

包装时要做好个人防护。带头养成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

保间距、用公筷等良好生活习惯。 

三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。各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

要持续强化办公场所人员出入管理，严格执行测温、扫场所

码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，严格规范外来人员来访登记审查。

行程卡如带有外市“*”号，必须持有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

性证明且健康码为绿码。严格控制各项人员聚集活动，非必

要不举办。及时纠正在办公场所不按要求佩戴口罩的行为。

单位食堂不购买来源不明的进口冷冻食品，做好饭堂就餐防

疫管理，实行测体温、戴口罩进场、分批分时段错峰就餐。

严格落实无接触配送物资、快递等，在指定区域进行中转存

取，切实做好快递处理场所消毒、通风，严格对运输工具、

物流运送物品进行全面消毒。 

四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对履行防控主体责任不力、

执行防控措施不到位、落实防控要求不严格的单位和个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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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按照“谁的人、谁负责”、“谁失控、追谁责”、“谁瞒

报、追责谁”的原则，依纪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 

 

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  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2 年 3 月 31 日 


